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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霎本文首先基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整理的“19,87年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

的主要内容”中的有关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国际问在失业保险内涵诸如制度类

型、保障范围、资金来源、待遇项目、等待期限、享受待遇的时间以及管理形式等方面

存在的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失业保险的现状包括失业

保险的保障范围、资金来源、失业保险待遇的期限和标准以及失业保险管理机构和职

责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指出中国失业保险在保障范围、资金筹措和运用等方面改

进的方向，并就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几个突破口进行有益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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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的国际比较

失去保险是指国家以立法的形式集中建立保险资金，对收入中断的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严格地说，失业保险制度、失业救济觎度和失业者再

就业制度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完整的失业保障制度【l】。失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社会集中

建立失业保障资金，分散失业风险，保障暂时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浯，并通过失业

培训，促进失业者尽快就业。失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有两点：一是保障生活；二是促进就业。

人们一般理解的失业保障就是指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即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而失业救

济又是失业保险的补充形式。

失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它同生育保险、伤残保险、死亡保险、疾病保险、养老保险等

共同构成社会保险体系。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形式，失业保险具有强制性、互济性、普遍性和福

利性的共同特点；但在国别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鼻集中体现在失业保险的基本内

涵上。一般来说，失业保险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制度类型、保障范围、资金来源、待遇项目、等

待期限、享受待遇的时间以及管理形式等。 一

世界上最早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是法国，时间是1905年。这是一种非完全强制性的

失业保险制度，也就是说，立法范围内的人员是否参加失业保险，取决于自己意愿。英国于

·本文研究得到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

· 17 ·



1911年最早建立了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这种制度要求立法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必须参加失

业保险。据统计，截止1987年底，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或地区(下文简称国家)实

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2|。另据有关资料‘3l，目前世界上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

已达56个。下面主要以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整理的“1987年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

容”(见表1)中的有关资料为依据，结合其他有关材料来比较分析失业保险在国际间存在的差

异。

表1 1987年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制度类型 傈瘁范围 资金来源 待遇项目 享受

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 享受失

雇
国家或 失业 个体

劳
主 合 失业 供养 保险 业保险
一 政 计 其他

地区 强制 非强 救济
其他 企业 公务

农民 经营 学生 动 或
府 一
救济 亲属 的等 待遇的

制度 雇员 员1。 者 企 方 补助
性 制性 制度 者 业 一 金 补助 待时 时间

V
间

收入超

过经济
澳犬利亚 √ 、J 1 √ √ 7天

调查要

求时止

12、20
奥地利 0 √ √ √ √ 3 0 √ 3天

或30周

13周／
巴贝多 √ √ √ √ 2 √ 3天

52周‘

比利时 √ √ √ √ √ 3 √ √ 2年

4个R卜
巴西 √ √ 1 √ 60天

18个月

铼加利亚 √ √ ■ o 2 √ 13周／1年

加拿大 √ √ √ √ √ 、J 3 √ 2周 25—50周

智利 √ √ q 1 √
90天一

12月

中国** 0 √ 0 √ 2 。0 1或2年

塞漓路斯 √ √ √ √ √ 、、3 √， 3天 26周

丹麦； √ ■ √ √ √ √ ■ √ 3 √ √

厄瓜多尔 0 √ √ √ √ √ 2 √ 一次支付

埃及 √ √ √ √ 2 √ 7天 16或28周

芬兰 √ √ √ 0 2 √ 5天 8周

r。

3、15、30
法国 √ √ √ √ 一 0 3 √

或45个月

联邦德国 一 0 √ √ √ 、J 3 √ 16周

加纳 √ √ √ q √ 2 √ 30天 2个月

希腊 0 ■ √ √ 2 √ 0 6天 2个月

香港 √ ■ 1 √

匈牙利 √ √ √ 0 1 √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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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类型 保障范围 资金来源‘ 待遇项目 享受

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 享受失
雇

国家或 失业
其他 企业 公务

个体
劳
主 ^ 合 失业 供养 保险 业保险
一 政 计 其他

地区 强制 非强 救济
制度 雇员 员

农民 经营 学生 动 或
府 一
救济 亲属 的等 待遇的

者 企 方 补助
性 制性 制度 者 业 一 金 补助 待时 时间

、一

间

冰岛 √ √ √ √ 2 、， 0 36周

爱尔兰 √ ■ √ √ √ 3 √ √ 18天 375天

● 138天／1

以色列 √ √ 0 、} 2 √ 5天 年或175
●

天／1年

意大利 √ 《 √ √ 2 √ 0 7天 一180天

90～300
日本 √ √ √ √ √ √ √ 3 √ 7天

天／1年

365天／2

卢森蟹 √ √ √ √ √ √ 2 √ 年或547

天／2年

马尔他 ■ -√ √ √ √ 3 √ 156天／1年

荷兰 √ J √ 0 √ 2 √
÷ 6个月，

一4，5年

新西兰 0 J 1 ■ +7矢 ‘粥周

∞周／2

挪威 √ 、l √ √ √ 0 √ 3 √’ √ 一3失f ，年或s27
、

1●’ ’用，1年

葡萄牙 √ √ √ √ 0 0 3 √

南非 √ √ √ √ √ 3 √ ‘7天 ’26周／1年

西班牙 √ J √ √ √ ■ 3 √ 2年

瑞典 √ √ √ √ 0 3 √ 。5夫 300-天／1垒

8叉170一
瑞士 √ √ √ √ √ 3 √ √ 2‘天：

r 或250天

突尼斯 √ √ √ 、| 3个月

英国 √ √ √ √ √ 3 √ 3天 52周

美国 √ ■ √ √ √ 2 √ √ 1周 26周

乌拉圭 q √ √ √ 0 3 √ 6个月

南斯拉夫 √ √ l √ 6个月

合计(个) 30 l 5 4 35 10 5 3 3 40 7 4 21 37

占40个
，

{’

国家的 75．O 2．5 12．5 10．0 87．5 25．O 12．5 7．5 7．5 100．0 17．5 10．O 52．5 ’92．5

比例(％)

注：“√”表示该国失业保险制度中有此项阿容。
’

“*”表示52周(或1年)内累计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时间不得超过13周。下面有“／”符号的，含义相同。

“**”中国的待遇项目中应包括供养亲属补助和其他补助诸如医疗费和死亡丧葬补助费等。这里的整理、归纳有误。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娜8一s。cial Secority Administration。Social Security Programme

Throughout the World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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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度类型0‘1987年40个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30个推行强制性的失业

保险，占总数的75％。它们主要有中国、法国、原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只有丹

麦一个国家推行非强制性的失业保险，仅占2．5％。澳大利亚，巴西、香港、新西兰、南斯拉夫

等五个国家推行失业救济制度，占总数的12．5％。另有芬兰、加纳、瑞典：突尼斯等四个国家

推行其他失业保险制度，占总数的10％。其中芬兰与瑞典推行的是失业救济制度与非强制性

失业保险制度相结合的双重制度j加纳则对失业者用存在个人帐户下的强制失业保险储蓄金

支付失业保险待遇；突尼斯的制度特点不太明确，很难归类。

第二，保障范围。这里的保障范围共列了企业雇员、公务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和学生五

类。40个国家中，除去5个推行失业救济制度的国家外(失业救济制度的保障范围为所有失

业者)，仅将企业雇员列为失业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有奥地利、巴贝多、比利时、中国等20个国

家，占总数的5096；将企业雇员、公务员列为失业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有加拿大、加纳、匈牙

利0荷兰、突尼斯‘、美国等6个国家，占总数的15％；将企业雇员、农民列为保障范围的有原联

邦德国、西班牙2个国家，占5％；将企业雇员、学生列为保障范围的有法国、葡萄牙2个国家，

占5％；将企业雇员、公务员、农民列为保障范围的有厄瓜多尔、日本2个国家，占5％；将企业

雇员、公务员、个体经营者列为保障范围的只有挪威1个国家，占2．5％；将企业雇员、个体经

营者、学生列为保障范围的仅有卢森堡1个国家，占2．5％；另有丹麦1个国家将企业雇员、公

务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列为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占2．5％。可见，企业雇员是所有推行

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保障的范围。此外，在除去推行失业救济制度的5个国家以外的其他35个

国家中，有lO个国家的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包括公务员，占28．57％；有5个国家的保障范围包

括农民。占14．29％；另分别有3个国家的保障范围包括个体经营者或学生，分别占8．57％。

第三，资金来源。资金筹措是任何失业保险制度运作的关键环节。按照国际经验，资金筹

措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劳动者、雇主(或企业)和政府；资金筹措或负担的方式有七种：政府负担

方式、企业负担方式、劳动者负担方式、劳企分担方式、政企分担方式、劳政分担方式、三方分担

方式．L4J。1987年40个推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澳大利亚、巴西、智利、香港、匈牙利、新

西兰等6个国家的资金来源采取政府负担方式，占总数的15％；仅有南斯拉夫1个国家采取

劳动者负担方式，占2．5％；有巴贝多、厄瓜多尔、芬兰、加纳、希腊、以色列、荷兰等7个国家采

取劳企分担方式。占17．5％；有保加利亚、中国、埃及、冰岛、意大利、美国等6个国家采取政

企分担方式，占15％；仅有卢森堡1个国家采取劳政分担方式，占2．5％；另有奥地利、比利时、

加拿大、英国等18个国家采取三方分担方式，占45％；此外，还有突尼斯1个国家的资金来源

不明，占2．5％。不难看出，国际上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采取的是“三方分担”和“二方分

担”的形式，它们合计占到80％以上；在“一方负担”的形式中，主要以政府负担方式为主。另

据有关资料，目前印度尼西亚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采取“一方负担”形式中的企业负担方
式‘5J。

第四，待遇项目、等待期限和享受待遇的时间。失业保险的待遇项目有三项内容：失业救

济金、供养亲属补助、其他补助。失业救济金是基本的待遇项目，1987年40个国家均以失业

救济金作为支付失业人口的基本待遇；另有奥地利、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瑞士、美国等

7个国家辅之以支付供养亲属补助作为失业救济金的补充形式，这类国家占17．5％；此外，还

有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挪威等4个国家向失业人口支付其他补助，这类国家占10％。

享受失业保险的等待时间，共有21个国家作了规定，占总数的52．5％。其中，最长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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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天，是由巴西规定的；最短的为2天，这是由瑞士规定的。规定3～7天的共有澳大利亚、奥

地利、瑞典、英国等16个国家，占总数的’40％。

共有35个国家对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时间作了明确限定；占87．5％。．其他5个国家中，

澳大利亚规定失业者可以享受失业待遇的时间，以其收入超过该国收入调查要求时为最后期

限；厄瓜多尔则一次性支付失业者的失业待遇；丹麦、香港、葡萄牙等三国对失业待遇的享受时

间未作任何规定。在35个对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时间作了限定的茸家中，有巴贝多、巴西、保

加利亚等10个国家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限定享受待遇的时间，如巴贝多规定，失业人口在52

周或1年内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13周；有奥地利j中国：美国等25个国家

按照连续计算的原则限定享受待遇的时间；如美国规定，失业者连续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时间

不得超过26周。

第五，管理形式。。总的来说，失业保险的管理形式有三种：一是由政府或其所雇的专门机
构直接管理。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即是如此二如日本<雇佣

保险法>规定，雇佣保险由政府直接掌管，其部分业务可由都道府县知事分管：中国《国营企业

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规定，失业保险韵管理由各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树劳动服务公司

负责。=是由政府授权的自治机构进行管理j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就属母邀种情况。如德

国管理失业保险的自治机构是联邦劳动局，．它是曲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f】。三

是在政府监督下，主要由工会成立的专门机j|訇!进行管理。瑞典、丹麦、芬兰等冒就是如此毛如

瑞典的失业保险资金由失业保险社经营管理，失业保险社是由工会建立的非赢剁性的私人团

体，都是行业性的。各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地方失业保险社接受地方劳动市场局的监

督和津贴。当然，失业救济金则由劳动市场局和地方劳动管理部门负责行政监督，曲全茵社会
保障局和地方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发放【71。。可见，失业保险的第三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多

方协调j合作管理的模式，其中，工会成立的专门机构起着主要的作用。

完善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中国失业保险的现状

‘中国的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工作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当时，为了解决失业人口问题。

政务院曾于1950年6月7日下发了<关予救济失业工人盼指示)，劳动部也予1950卑7月，1

日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同时，国家还设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建立了失业救

济基金，规定了失业工人的登记办法，并向失业入口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由于建国初期的失业

救济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帮助其尽快就业，且这种失业救济工作

很快消失在政府强有力的就业安置工作之中，因而并不算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失业保险制度的

开始。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真正开始应在1986年，其标志是<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
定>(下称<暂行规定>的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失业保险方面的法规；经过几年

的执行，国务院又于1993年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下称(规定)，对原有<暂行

规定>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充实。这是我国第二部真正的失业保险方面的法规0。一

综观上述两部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情况，|中国失业保险的基本情况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1986年≮暂行规定>中规定，失业保险的实施对象只局限于

国营企业的四类人员：1．’宣告破产的企业的职工；2．濒临破产的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

职工；3．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4．企业辞退的职工。1993年<规定>将实施对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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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为国有企业的七类职工，即在．(暂行规定>四类人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人员：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停产整顿企业被精简的职工；依照法律、法

规规定或者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待业(失业)保险的其他职工。这就是

说，两部法规所规定的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均局限于国有企业的职工。而据有关材料[8]，到

1994年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区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有关规定，制定了实施办法，其

中25个省市区把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的全部职工。到1995年底，全国

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总数达9500万人，占城镇职工人数14908万人的63．72％【9J 0’目前，中

国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光包括城镇各类企业的多数职工，而且部分省市还将事业单位的职

工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包含在内。可见，中国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已大大扩大。

其二，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暂行规定>和<规定>均规定，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为三种：

1．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2．失业保险费的利息收入；3．国家财政补贴。同时，<暂行规定>

还具体规定了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按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 96在缴纳所得税之前列

支，并由银行代为扣缴。由于后来职工标准工资在其工资总额中的比例日趋下降，如1978年

这一比例高达8_5．7％，。1987年减至61．3％，1988,1989、1990年分别为56．1 96、54．2％和

55．7％[10]，这样，按1％标准工资筹集的失业保险金相对于其需求来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

肘。于是，<规定>便将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标准改为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且规

定，经省、市、区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适当增加或减少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但最多不得超过

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i％。实际执行的结果是，从1987年至，1994年8年间共筹集失业保险

资金为83亿元【111；1995年又收缴失业保险资金35．3亿元[12]。应该说，中国失业保险资金的

筹措还是卓有成效的。 ，

、

其三，失业保险待遇的期限及标准。两部法规关于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期限规定基本相同，

大致为：失业前在企业连续工作五年以上的，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不足5年

的(<规定>还同时限定必须连续工作在一年以上)，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同

时，对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标准，两部法规也均作了规定。<暂行规定>的标准是：第1至12个

月，每月为本人标准工资的60--75％；第13至24个月，每月为本人标准工资的50％。<规定>

的标准是：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120％～150％,具体金额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本按照两部法规的要求，但也有灵活掌

握的。姗山东省规定：工作时间半年以上不足2年的，最多发给6个月，每月标准为80元；2

年以上不足5年的，最多发给12个月，每月标准为90元；5年以上不足10年的，最多发给18

个月，每月标准为100元【13J。据统计，1987～1992年六年中，全国计发放失业救济金1．44亿

元，救济失业人12I 65万人．'1993年一年发放2。88亿元，救济103万人；1994年发放6亿元，救

济人数为180万人【14I。另据有关资料【15j，1995年全国发放失业救济金(含促进再就业费用)
15．1亿元，救济人数达261．-万人b‘由上不难得姓结论。，中国的失业保险待遇落实工作正在稳

步向前发展。 。， 。 一一、
⋯

其四，失业保险的管理机构及职责i《暂行规定》将失弛保硷的管理工作指定由各级劳动
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负责，规定其职责是管理失业人12I和失业保险资金，包括对

失业人口的登记、建档和失业保险金的发放以及就业指导、介绍工作等。<规定>则规定，各级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直接负责失业保险的管理工作，其职责是负责各项工作的统筹

规划和组织实施、指导失业保险机构做好各项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失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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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劳动、财政、计(经)委、审计、银行和工会负责人参加，实施对

失业保险资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地方成立的失业保险机构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具体经办

失业保险业务。不难看出，从<暂行规定>到《规定)，失业保险的管理机构和职责由不规范到相

对规范、由管事管钱不分到管事管钱公开、由_家独揽发展到几家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形式。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金的大量流失和挤占、挪用现象；尤其是各级基金委员会的设立，

为失业保险资金的筹措、发放和正常使用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

一．

二、中国失业保险现存的问题及改进方向

应该说，中国失业保险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相对规范，并通过各地的积极努力，在一定程

度上对中国近年来市场化进程中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或设置了一层

“安全网”。但无庸讳言，中国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改进是必要的。这突

出表现在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以及资金筹措、运用等方面。

第一，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失业保险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普遍性，这就是

说，所有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就业的劳动力均应包含在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列。具体到中国

现阶段，农民被排除在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应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由中国当前的国情和

农民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而仅就城镇这_块而言，个体经营者和学生便不在保障范围之列；即

使对于企业职工。很多地方在具体执行中也存在区县以下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

业的失业保险不健全，以及私营企业、农民合同制职工基本上没有失业保险的现象【l6J。正如

上文指出的那样，到1995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总数占城镇职工人数的比例为

63．72％，这就是说，仅城镇职工中就有36．28％的人未参加失业保险。可见。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韵拓宽和扩大仅在城镇职工中就有很大的余地，况且，城镇个体经营者和学生也应在失业保

险制度相对完备时加入到保障范围之中，当然，现在当务之急是在城镇职工中扩大和拓宽失业

保险的保障范围。

第二，失业保险的资金筹措有待改进和强化j近年来，国家规定的失业保险资金筹措渠道

是企业和国家财政，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有少数从劳动者(尤其是职工)个人身上筹措的，

但总的来说，企业和国家财政是失业保险资金筹措当中的绝对大头。显然，这种资金负担方式

不尽合理。由表1可知，1987年世界上40个推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中，资金来源中包括劳

动者本人的有27个国家，占67．5％。1993年加拿大劳动者个人要将其工资的3．3％用于交

纳失业保险费，英国的这一比例为2．5％～4．5％，德国、法国分别为2．15％和2．47％，较低的

日本也为O．55％～0．65％[1引。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个人不交纳或极少交纳失业保

险费用，其结果只能是一方面使得企业和国家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造成失业保险的发展步履维

艰。失业保险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互济性，从这一角度出发，劳动者个人负担『一定的费用也是情

理之中的事。因此，中国失业保险资金筹措改进的方向应是坚持劳动者、企业、国家三方共同

负担的方式。此外，由于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意识，在交纳失业保险资金时，或借故

资金短缺、经营困难而拖欠，或以本企业无失业职工等为由而拒缴，增加了资金筹措的难

度[18]。t显然，对此若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法律的、．经济的等)，则很难保证资金筹措的到位。

第三，失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失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主要体现在失业救济金的多

少上。正如上面指出的，失业救济金的发放一开始规定的标准是按照职工标准工资的60％～

75％或50％，后来改为按当地社会救济金额的120％～150％。这本来就十分有限，但许多地

方有时还达不到这些标准，只能以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或IIR-工工资的30％左右发放，职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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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难以为继。如在山东省，荷泽印染厂1000多名职工，每月发放生活费80元，已达1年

时间；青州三棉下岗职工900多人，月生活费50元，已发放2年；济南六棉富余职工700多人，

每月发50％工资，实际生活费40～120元不等(由企业发放的生活费可近似看作失业救济

金)。而以上3市、地目前的社会平均工资分别为每年2939、2984,4736元[19]，若按社会平均

工资的50％计算，月生活费的最低标准也应为122。46、124。33和197．33元。就全国而言，正

如前面指出的，1995年全年包括再就业促进费用在内的失业救济金的发放为15．1亿元，救济

人数为261万人，平均每人全年仅为578．54元。丽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5500元【201，

这就是说，失业人口领取的救济金仅为职工平均工资的l舭52％，这其中还包括再就业促进费

用在内。可见，目前失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过低，起不到应有的保障失业人口基本生活的作用。

因此，适当提高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水平，保证失业救济金按标准发放，已成为失业保险工作努

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

’第四，失业保险的资金支出有待控制和合理化。1995年全年全国共支出失业保险资金

18．9亿元，其中用于失业救济、促进再就业的15．1亿元【2¨，后者占前者的79．89％．o这就是

说，尚有3．8亿元、占总支出的20％以上的失业保险资金支出并未用于失业救济等费用上。

如果这3．8亿元的资金支出属于失业保险的管理费用，这笔管理费用是否太高：如果要是部分

挪作它用，是否会严重影响失业保险事业的正常发展。这里，我们并无统计资料证明这笔支出

的真正去处，但作为失业保险资金支出中的其他支出项目占20％以上，无疑太高。本来，失业

保险的真正宗旨是保障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于是，失业保险资金的支出方向主要应是失业救

济金。当然，作为失业保险事业，帮助失业人口苒就业也是一项内容，这样，部分促进再就业费

用的支出也在情理之中。但控制资金支出尤其是管理等其他费用的支出，保证资金主要用于

救济失业人口，应是失业保险资金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改进方向。

三、完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几个突破口

以上在分析中国失业保险现存问题的同时，也指出了完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需要重点改

进的置作和努力的方向j当前，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要

以适应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首先，确定新的失业保险观念。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也是风险经济，每个劳动者都有失

业的风险。而失业风险属于社会风险，社会风险要求要以社会保险的形式加以化解。目前，中

雷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基本还是二种国家和企业保险的形式，其结果造成部分职工对国家和

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对社会风险的低承受能力。据吉林省的有关调查[22l，当问及“遭遇社

会风险时怎么办”，有681．0盼的人回答“依靠组织解决”，只有32．0％的人回答“依靠自己解

决”。这种高度依赖国家和企业的风险观念显然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

重妻阻碍因素。要改变人们这种风险观念，确立新的失业保险观念，一方面要在舆论上强化失

业风险是社会风险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对失业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失业保险
制度的实际操作上强化个人的参与，体现失业风险大、交纳失业保险费多的原则。如适当增加

劳动者个火交纳失业保险金的比例；不同类型的企业交纳比例要有所区别j国有企业可以低一

些，。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三资、外资企业可以高一些，因为前者失业风险相对小一些，后者相对大

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人们逐步树立起市场经济的失业风险观念，从而为建立适应市场

经济的失业保险制整奠定基础。

其次，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是失业保险制度运作的载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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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要求其管理体制应具有统一性和高效性的特点。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高效、统一的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可以是多种形式，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的政府直接管理形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自治机构管理形式；以及瑞

典、丹麦、芬兰等的工会管理形式等。但具体到中国，采用在政府的监督或间接管理下由自治

机构进行直接管理的形式，与中国的国情更相符。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过

来的，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是政府管得过死、统得过严，严重影响

各项工作运转的效率。因此，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应尽量避免政府

直接干预过多、影响效率的弊病(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的直接管理是必要的，这有助于

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有效推动)。同时，工会管理的形式要求工会活动或工会运动有良好的

基础，中国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很难保证工会能够脱离政府而正常运转。采用自治机构

管理的形式，就是要求由劳动者、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组成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式的管理。实质

上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非营利性的、相对独立的单位。

目前，全国各地按照国务院《规定》要求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机构，就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的尝

试。尽管现有的失业保险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单位，但其在职责、权

限、业务等方面还很难相对独立，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体制不顺、政出多门、扯皮内耗等现象。

显然，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强化失业保险机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权力及相对独立

性，成为向市场经济失业保险制度过渡的一个突破口。

最后，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失业保险

制度也要求建立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之上。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颁布的两部法规是行政性法规，

这也只是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一个雏形。不可否认，两部法规实施以来，对于建立中国的

失业保险制度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各地在执行

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失业保险费收缴难、资金挪用严重、管理费用过高、救济金发放不合理等问

题，要求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刻不容缓。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这是我国劳动就业领域内第一部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劳动法>的颁布和实旋标

志着我国劳动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悉，作为与(劳动法>配套，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条例>[23f。国家<劳动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纲要》【24]中也将《失业保险条例(草案)>的拟定并促其尽快出台列为“九五”时期的主要工作之

一。应该说，中国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目前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与市

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一是要在宪法中增补失业

保险方面的条款，以增强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权威性；二是国家权力机关要尽快制定和通过

<失业保险法>及其配套法律，以维护失业保险法律的真正效力；三是要明确和制定有关法律责

任和处罚条款，以发挥失业保险法律的震慑力。

参考文献：

1简新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障．经济学动态，1996，6

2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劳动法及社会保险研究室．失业保险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

3郭士征．失业保障及其国际比较．科技导报，1996，3

4．5同3

6、7同1

8李伯勇．着力抓好<劳动法>的贯彻实施加快建立新型劳动制度的进程．中国劳动报，1995，l，5

9劳动郭，国家统计局．1995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中国劳动报，1996。6，13

·25·



1997年第4期

(总第103期)

人口与经济
POPUL蛆ION＆EcoNOMICS

No．4，1997

(Tot．No．103)

业●●々●●々●●●-
一计划生育大家谈士
'净净净净净净净净净予

加强村级计划生育工作摭谈

江苏省大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朱国平
’(江苏大丰224100)

一、加强村级计划生育士作的I点是营化基础

管理。

是一般都是个体经营者或全额承包集体企业的准个

体经营者，不少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这

9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突破了就计划生育 些人中不乏文盲加法盲，他们在经济上的发达在很

抓计划生育的原有模式；依据大人口观念，把计划生 大程度上得力于自身所具有的冒险性和时代所提供

育工作同发展经济融为一体．以经济利益的驱动，促 的机遇性。显然，对这些人来说，虽然其经济状况显

进婚育人群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实现少生、优生，促 著改变，但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包括生育行为受其

进人口、经济及社区的协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工 支配的生育观念)的中间环节尚不具备，加之有钱，

作思路并付诸实践，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以肯定， 财大气粗，不怕处罚，因而，发生计划外生育就不足

这种成效将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 为奇了。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却碰到了不少这样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情况：一些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率先富裕起来的人 一、把计划生育同发展经济、同帮助农民致富、

们，竟有不少成为计划外生育的当事人。1994年和 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为“两种生产”协调发

1995年，大丰市共出生计划外二孩21人。令人深思 展找到了实践上的切合点，是一条正确的“希望之

的是，这21户家庭中，有13户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 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防止出现两种情

以上，家庭财产总额一般在20万元以上，有6户家 况，其一是在认识上要防止步入“少生”即能“快富”，

庭财产总额高达100万元左右。70年代、80年代， 富了即能“少生”的误区，须知，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

甚至90年代初期的计划外生育户，一般都是经济上 然的联系。其二是在实践上既要坚持“三结合”，更

比较困难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贫困创造高生育 不能丢了“三为主”，前者侧重为计划生育事业的未

率，富裕为什么也能导致超生?其实，对这个问题， 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后者侧重于解决计划生育

只要进行一下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了。 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前者主要必须通过政府行为

从大丰市1994年～1995年两年计划外生育当 而完成，后者主要靠计划生育部门及计划生育工作

事人较富裕者的情况看，他们虽然在经济上阔了，但 者韵努力来实现。计划生育基础管理是“三为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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